臺北市士林區福林國民小學110學年度科學展覽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第54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計畫。

二、目的
(一)激發學生研習科學之興趣。

(二)培養學生對科學之正確觀念及態度。

(三)提高學生對科學之想像力、思考力及創造力。

(四)增加學生研究科學之機會，促進教師改進教學方法。

三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。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校五、六年級學生。以個人或組為單位，每組不超過六人。
五、評選與時間與地點
	       年級

項目
	五、六年級科展評選

	評選日期
	110年12月21日(二)

	選手報到時間
	12：20前

	評選時間
	12：30~13：10

	地點
	2F藝文空間


六、展覽時間：110年12月22日（三）至110年12月28日（二）。
七、實施地點：2樓藝文空間(圖書室旁)。
八、實施內容

(一)科別：依本市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之科別(1.化學2.物理3.生物4.地球科學5.數學

6.生活科學7.應用科學)辦理。

(二)內容：凡作品合於下列各項內容之一者，均得參加展覽。

1.未經發表之科學研究或新的科學研習結果。

2.科學技術、創新或發明。

3.經蒐集、整理，能作有系統陳述之科學資料。

4.科學實驗及教學儀器、機具或模型之製作。

5.科學實驗之新操作方法及應用。

6.其他經教師許可，得參加競賽及展覽者。

九、注意事項
   (一)初賽：於各班進行，優秀作品參加複選。

1.參賽作品應依教師規定，記錄於「科學研究報告練習表」上。相關表件由自然科任課教師提供。

2.經遴選，各班優秀作品應記錄於「科學研究報告表」，並張貼於塑膠瓦楞板上，以參加複選。塑膠瓦楞板由教務處提供。

(二)複賽：由本校科學展覽委員會進行評選。
    1.參賽件數：五、六年級各班自由參加，件數不限。
2.作品格式：手寫或電腦膳打均可（建議以電腦建檔，以便參加北市科展）。
(1)手寫：請用藍或黑色筆書寫、書寫方式一律由左至右橫式書寫。

(2)電腦繕打：標楷體、直式、橫打、以白色紙張列印。
B4紙張規格、20號字（若為A4規格則為14號字）。
    3.送件日期：
(1)12月20日(一)放學前將展示板送至展覽會場(2F圖書室旁藝文空間)完成布置，並繳交「科學研究報告表」及作品提問表。作品提問表由教務處另行提供。
(2)立體資料（實驗成果）請於評審日送至展覽會場並完成布置。
十、評審：由科學展覽委員會評選，委員會得視需要遴聘相關專長教師擔任評審。
(一)評審原則及標準
1.是否為作者親自製作。

2.主題或材料之鄉土性。

3.主題或解決問題之創意。

4.科學方法之適切性（包含科學精神與態度、思考邏輯程序、作品之完整性）。

5.學術性或實用性價值。

6.表達能力及生動程度（操作技術）。

7.研究或實驗日誌之詳實性。
(二)時間：參賽者須評審時間於會場進行作品說明，說明時間5-8分鐘。
十一、獎勵

(一)參加複賽作品之每位參賽學生，每人得榮譽獎章2枚。

(二)各年級分別評選，擇優頒發獎狀及獎品。各年級獎項由評審依實際情形訂定之。
(三)特優作品得代表本校參加北市科學展覽會。
十二、經費：活動所需費用由學生活動費項下支應。

十三、本計畫陳 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